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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
□据《新京报》

处罚轻重关乎小摊小贩、小微企业的生存，连带着背后多名员工的生计，不可草率、不可一刀切热点 话题

7月20日凌晨1时，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发布通告显示，7月
19日 13时许，该院心血管内科李晟
医生在门诊诊疗中，突然遭到一男
子持刀伤害，致多处严重损伤，经抢
救无效，于当日21时许不幸去世。

针对暴力伤医的刑法规制，有
分析认为，根据司法裁判现状，对于
故意伤害医务人员的行为法定刑较
轻，导致对医护人员保护不足。

还有观点建议，立法机关应加
大对暴力伤医行为的规制力度，对
不同类型的暴力伤医行为制定专门
的法律条款进行惩处。如在刑法中
增设“医疗暴力罪”或“暴力伤医
罪”等专门罪名，将暴力伤医的行
为作为定罪量刑的从重处罚情节予
以考量。

这些建言，在情绪传递和价值

取向上高度一致，在技术方案上却
颇有不同。前者是基于现行立法的
司法判断，落点在依法严惩；后者是
基于医生的特殊身份，指出现行立
法尚存短板，落点在修法以补强对
暴力伤医的打击。

个案影响立法的例证并不鲜
见。事实上，10余年来，每次舆论对
伤医案的聚焦，都多多少少在为制
度的修正助力。

如2012年4月30日，卫生部、公
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
秩序的通告》，明确警方将依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对医闹等扰乱医院
正常秩序的七种行为予以处罚。

2015 年 8 月，舆论呼吁日久的
“医闹”入刑获通过。刑法修正案
（九）对“医闹”的首要分子，处3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
加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若从侵害人身权利罪观察，在
法律性质上，伤医案与伤警案、伤师
案、伤亲案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针对任何一个职业的暴力行为，都
需要我们重视；任何一个群体的恐

慌，都需要制度的关怀来安抚。
换言之，虽然目前并没有专门

针对侵犯医生权益的刑事个罪，但
现有的法律条款，如故意伤害罪等，
已经足够用来严惩暴力伤医行为。
若暴力伤医是群体所为，还可能触
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对主犯可
数罪并罚。

事实上，立法并不能解决所有
的社会矛盾，即便专门设立“暴力伤
医罪”，也难以预防极端个案的发
生。相当数量的暴力伤医案，还在
于医患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理解，
且患者一方又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中
立第三方来解疑释惑、定分止争。

一个充分有效的沟通机制，一
个便捷有效的救济渠道，当为舒缓
医患关系、化解医患矛盾所必需。
而解决暴力伤医问题，也应回归系
统工程之中，需要法律、政策、医疗
改革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通
过综合治理，才能真正保障医务人
员的权益，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医
疗环境。这不仅有利于医务人员，
也有利于患者，更有利于整个社会
的稳定和发展。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李建伟在社交平台发布一份福
建厦门市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该区一
家小饭馆收到高达百万的“罚
单”。据报道，涉事店主表示，
目前门店已处于停业状态，他
对该行政处罚不服，已经向相
关部门申请听证。该份告知书
引发不少“小过重罚”的讨论。

事件的焦点无疑是百万元
罚 款 的 轻 重 问 题 。 一 些 人 认
为，应该予以重罚，以儆效尤，
杜绝欺客宰客行为；但也有人
认为，该餐饮店刚开业不久，赚
的可能还没罚的多。让司机拉
客给回扣，肯定该罚，但罚多少
合适，确实值得商榷。

先从法律角度看，根据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法 第 十 九 条 的 规
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七条规
定贿赂他人的，由监督检查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处 10 万元以
上 3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单看
金额，百万元罚款确在裁量范
围内。然而，行政执法要求合
理性，要讲过罚相当。有关部
门虽可自由裁量，但必须考虑
违法情节和实际情况。例如，

饭 店 通 过 拉 客 行 为 的 获 利 情
况、司机推销饭店的强迫程度、
乘 客 的 选 择 权 和 决 定 权 程 度
等，才能进一步作出适当处罚。

再说情理，饭店利用出租
车司机招徕顾客并不鲜见，不
少游客也会主动询问、尝试本
地人推荐的小馆子。这本质上
是一种中介服务，提供交易机
会，究竟该不该算作是不正当
竞争、商业贿赂？边界该如何
认 定 ？ 处 罚 轻 重 关 乎 小 摊 小
贩、小微企业的生存，连带着背
后多名员工的生计，不可草率、
不可一刀切。

针对此次事件，有关部门
应进一步核查事实，拿出更多
法律依据，让当事者接受，让公
众认可。一张罚单，丈量着法
律的公道与良心，我们反对欺
客宰客、处罚“走过场”，也反对
机械执法、罚没创收等行为，背
离立法本意，破坏营商环境。

无论如何，营造规范有序、
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考验着
管理者依法行政和常态化监管
的智慧。罚终归是“马后炮”，
出了事再罚，不如常态化的预
防监督；多调查多暗访，及时处
理顾客投诉，规范与治理才能

做到有的放矢。
目前，此案将进行听证，商

家尚有申诉之权。究竟处罚是
轻是重，不妨听听商家的声音。
当然，也要提醒商家，“勿以恶小
而为之”，更别对“小过”心存侥
幸，应知错就改、守法经营。
评论员 韩静

刑法增设“暴力伤医罪”
有没有必要？

饭店给拉客司机回扣被罚百万元
轻了还是重了？

北京青年报：
破解“拖着行李逛西湖”
让城市更有魅力

如何让游客“卸下重负”轻松游玩？
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来，杭州、上海等一
些城市开展了行李寄存提升服务，旨在实
现景区、酒店、商圈、交通站点间的动态多
场景托运，让“游客随心玩，行李跟人走”。

长途出行尤其是外出旅游，行李无处
寄放，无疑是一件烦心事。“拖着行李逛西
湖”看似事小，实则关联重大，甚至决定着
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和好感度。破解之道
应有两个维度，一是行李有处存放，除了
车站、码头、酒店等重点和常态性区域，景
区、商圈、广场等其他地方也能实现“全覆
盖”。二是要确保智能化和畅通化，实现无
障碍式的托运，让行李像快递一样流转起
来，让游客可以放心存放，安心托运。公共
服务的软实力，其实是一个地区、一座城市
的核心竞争力。破解拖着行李逛西湖也能
让城市更有魅力，在区域竞争中占据先机，
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终极目的地。

正观新闻：
店员上门求删差评
岂能如此“霸气”

据《北京商报》报道，7月20日，一名男
子发视频称，他在霸王茶姬（四川成都大
魔方招商花园城店）点了一杯花田乌龙，
觉得味道和此前有差异，就给了差评。次
日，霸王茶姬员工未与该男子联系，就上
门请求删除差评。

霸王茶姬在收到差评后，想与消费者
进行沟通，了解饮品哪里需要改进，本是
一件积极的事情。可是，店员未与消费者
提前联系，就主动上门请求删除差评，显
然是不妥的。

对此，美团客服表示，平台不允许店
家找客户删除差评，如情况严重的话，会
考虑停止与店家的合作。本质上，平台建
立评价机制，是让消费者鉴别商品好坏，
促进商品优胜劣汰。消费者需要的是公
平公正的评价，只有赞美的自由，没有批
评的自由不是自由，服务提供者听不到中
肯批评也无法不断进步。双方坦诚、平等
地沟通，才有助于实现利益最大化。

南方都市报：
学校体育场馆开放
不妨也卷起来

“场地嘎嘎好”，暑假行将过半，多省
市推出中小学体育场馆暑期向社会免费
开放的举措。媒体梳理发现，包括珠海、
深圳、昆明、杭州在内的多地教育部门均
出台文件推动中小学体育场馆开放，官方
公众号发布开放场馆学校的名单并提供
预约路径。

学生放了假，学校的体育设施、运动
场馆确实不宜再“躺平”了。不论是公办
的中小学，还是大学，投资兴建运动场馆
主要靠公共财政投入，这类设施的运转当
然首先应当保障教育教学用途。但在学
校教学日常告一段落、进入间歇性修养状
态时，体育场馆在正常的检修、维护之后
实无道理长期闲置。学校体育运动场馆
向社会开放，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必要的
全民健身场地，不仅是其服务社会、融入
社会的表现，也是学校与社会加强沟通、
保持亲密互动的重要方式。主动开放，争
相开放，在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问题
上，不妨也卷起来!

行政处罚告知书（部分）截图


